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及环保部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政府信息公开指南（试行）》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通知要求，现将以下报告表的审批决定情况予以公告。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权利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公告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决定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六十日内提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公众反馈意见的联系方式：    电话：0595-85659731

地址：晋江市政务服务中心生态环境窗口     邮编：362200  

项目一：
泉晋环评〔2026〕表20号

泉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晋江国源皮业有限公司皮革后整饰生产线技改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表的批复

晋江国源皮业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由厦门大学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的《晋江国源皮业有限公司皮革后整饰生产线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根据本环评内容和结论、晋江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意见（闽工信备[2025]C050194号），在你公司严格执行国家、省有关环保法律、法规和标准，落实报告表及批复提出的各项环保对策措施，切实有效做好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工作的前提条件下，从环境保护角度，原则同意项目按照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以及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进行建设。

项目位于晋江市经济开发区（安东园）金山路56号，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含新增1条水性干法贴膜线及升级改造废气治理设施等）、主体工程、辅助工程、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及风险防控措施等以报告表核定为准。经批复后的报告表作为你公司本项目建设和日常环保管理工作的依据。

二、项目建设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做好雨污分流、污水入管、明沟明管、全程可视等相关工作。项目干法贴膜废气治理设施喷淋废水经废水处理设施（调节+絮凝+A/O工艺）处理后部分回用，剩余部分排入园区污水管网。技改完成后，厂区外排生产废水须处理至《制革及毛皮加工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30286-2013）表2间接排放标准及晋江经济开发区安东园综合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要求后，排入晋江经济开发区安东园综合污水处理厂处理。

2.落实废气治理措施，加强职工劳动防护措施并做好车间的密闭工作。排气筒应规范设置，同时应满足相应的排放速率要求和监测采样条件。项目2条干法贴膜工序产生的有机废气（非甲烷总烃、甲苯、二甲苯）须收集经2套“水喷淋吸收+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至《工业涂装工序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35/1783-2018）表1“涉涂装工序的其它行业”限值后，通过2根29.5米高排气筒排放。无组织排放废气须符合《工业涂装工序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35/1783-2018）表4标准限值，厂区内非甲烷总烃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度须符合《工业涂装工序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35/1783-2018）表3限值及《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中附录A表A.1限值要求。

3.应采取有效消声减振措施，项目厂界噪声排放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的3类标准，即：昼间≤65dB（A）。

4.固体废物和生活垃圾应分类收集，充分综合利用，及时妥善处置，不得随意排放。危险废物应分类收集、贮存并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要求，并依法按相关要求转运及处置。一般固废贮存应符合《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要求。

5.应设置专门的化学品仓库和危废贮存间，生产及原辅材料贮存应符合安全生产和环境风险防范要求。生产区、化学品及危险废物贮存区应做好防腐防渗并设置围堰。项目应建立健全的环境风险管理机构和规章制度，与原项目共用污水处理设施、事故应急池、应急设施等工程应修编、完善切实可行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按规范配置足够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和环境应急物质装备。

6.项目环境防护距离为厂界外500米范围内区域，在该环境防护距离内不得设置居民区、学校、医院等环境保护目标，你公司应配合晋江市自然资源局、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等部门做好防护距离范围内的管理和防范工作。

三、技改前，全厂VOCs排放量为8.388吨/年；技改后，全厂VOCs排放量为6.2567吨/年，削减排放量为2.1313吨/年，无需总量调剂。

四、应严格按本环评内容建设经营，生产工艺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生产过程中应使用清洁能源，不得擅设燃煤、油锅炉。若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你公司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五、应严格落实本环评中提出的各项环保对策措施和我局批复的要求，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做好各项污染防治工作，确保各类污染物达标排放。

项目竣工后，你公司应当按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验收过程中，应当如实查验、监测、记载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和调试情况，不得弄虚作假，并依法向社会公开验收报告。

六、本项目环评及批复与原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批复（文号：泉环评函〔2013〕书8号）一同作为你公司项目建设和日常环境保护管理工作的依据。
七、如今后规划要求该项目搬迁，应服从规划要求，及时迁往适合的功能区内建设经营。
请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直属二中队加强项目的环境保护措施、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的落实情况及日常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
泉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6年2月11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泉州市生态环境局，晋江市工信局、自然资源局，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本局各相关股室、执法大队、监测站、直属二中队，厦门大学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局                   2026年2月11日印发
项目二：
泉晋环评〔2026〕表21号

泉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泉州沃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鞋底生产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表的批复

泉州沃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由泉州红树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泉州沃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鞋底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根据本环评内容和结论、晋江市发展和改革局（闽发改备[2025]C052321号）意见，在你公司严格执行国家、省有关环保法律、法规和标准，落实报告表及批复提出的各项环保对策措施，切实有效做好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工作的前提条件下，从环境保护角度，原则同意项目按照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以及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进行建设。

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晋江市经济开发区欣鑫路26号，租用泉州名源物料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闲置场所（闽（2024）晋江市不动产权第0004976号）。项目建设内容为射出成型机11台、发泡釜13台、模温机14台（10台使用天然气、4台使用电能）和高压试验发泡釜2台等。项目总体布置、辅助工程、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及风险防控措施等以报告表核定为准。经批复后的报告表作为你公司本项目建设和日常环保管理工作的依据。

二、项目建设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固体废物和生活垃圾应分类收集，充分综合利用，及时妥善处置，不得任意排放。废活性炭、废矿物油和废矿物油桶应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要求分类收集、贮存，并依法按相关要求转运及处置。一般固废贮存应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
-2020）要求。

2.项目须做好雨污分流，生活废水收集处理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的三级标准、《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表1中B等级和区域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要求后，排入区域污水处理厂处理。

3.项目应落实废气治理措施，加强职工劳动防护措施并做好生产车间的密闭工作。项目应规范设置排气筒，射胚、泄压发泡、定型和实验废气收集后，经1套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达到《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含2024年修改单）表4排放限值要求，通过1根15米高排气筒排放；燃天然气模温机应配套低氮燃烧器，燃烧废气处理达到《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排放限值，通过1根15米高排气筒排放。

厂界无组织排放非甲烷总烃执行《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含2024年修改单）表9排放限值要求；厂区内非甲烷总烃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度执行《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表A.1排放限值要求。

4.项目新增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二氧化硫≤0.0972吨/年和氮氧化物≤0.7713吨/年。根据《泉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服务和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泉环保〔2025〕9号），项目二氧化硫新增年排放量小于0.1吨，免购买排污权交易指标、提交总量来源说明。

项目属于塑料鞋制造（C1953），位于省级工业园区，位于城市建成区，不属于实行总量倍量调剂的重点排污行业，不处于重点流域上游；根据总量指标倍量交易的相关规定，项目新增的氮氧化物总量指标均按1.5倍交易，即需申购的主要污染物排污权指标为氮氧化物1.157吨/年。项目须在投入生产前通过排污权交易获得新增排放指标，你公司可凭本批复向排污权交易机构申购项目所需排污权指标，如符合《泉州市排污权储备和出让管理规定》条件，可向泉州市排污权储备和技术中心申请协议出让政府储备排污权。

本项目新增VOCs排放量≤0.5766吨/年，实行区域1.2倍削减替代（即0.6919吨/年），排放量倍量削减替代来源于晋江市减排项目。

5.项目应采取有效消声减振措施，厂界噪声排放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的3类标准。

6.项目应设置专门的危险废物贮存间，生产及原辅材料贮存应符合安全生产和环境风险防范要求，危险废物贮存区应做好防腐防渗并设置围堰。项目应建立健全的环境风险管理机构和规章制度，按规范配置足够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和环境应急物资装备。

三、项目环境防护距离范围为生产车间外延50米范围内区域，在该环境防护距离内不得设置居民区、学校、医院等环境保护目标，你公司应配合晋江市自然资源局、晋江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等部门做好防护距离范围内的管理和防范工作。

四、项目应严格按照本环评内容建设经营，生产工艺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生产过程应使用清洁能源，不得擅设燃煤、油锅炉。若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你公司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五、项目应严格落实本环评中提出的各项环保对策措施和我局批复的要求，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切实投入资金，做好各项污染防治工作，污染物达标排放。污染防治措施未落实到位之前不得投入生产。项目竣工后，你公司应当按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

六、如今后规划要求该项目搬迁，应服从规划要求，及时迁往适合的功能区内建设经营。

请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直属二中队加强对项目的环境保护措施、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的落实情况及日常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

泉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6年2月12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泉州市生态环境局，晋江市发改局、自然资源局，晋江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本局各相关股室、执法大队、监测站、直属二中队，泉州红树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局                   2026年2月12日印发

项目三：
泉晋环评〔2026〕表22号

泉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泉州市晟达鑫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年产600吨锌合金压铸件和600吨注塑件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泉州市晟达鑫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由泉州市海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泉州市晟达鑫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年产600吨锌合金压铸件和600吨注塑件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根据本环评内容和结论、晋江市发展和改革局（闽发改备[2025]C052184号）意见，在你公司严格执行国家、省有关环保法律、法规和标准，落实报告表及批复提出的各项环保对策措施，切实有效做好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工作的前提条件下，从环境保护角度，原则同意项目按照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以及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进行建设。

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晋江市龙湖镇锡坑村北区139号（闽（2024）晋江市不动产权第0026910号）。项目建设内容为2台燃气熔化炉（60万千卡/小时，单台最大容量4吨）、30台压铸机（单台400千克）、10个水帘喷漆柜（配喷枪）、10台烤箱（电）、30台注塑机和4台冷却塔（单台5吨/小时）等。项目总体布置、辅助工程、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及风险防控措施等以报告表核定为准。经批复后的报告表作为你公司本项目建设和日常环保管理工作的依据。
二、项目建设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固体废物和生活垃圾应分类收集，充分综合利用，及时妥善处置，不得任意排放。危险废物应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要求分类收集、贮存，并依法按相关要求转运及处置。一般固废贮存应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要求。

2.项目须做好雨污分流工作，冷却水循环使用，不外排。生活废水处理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的三级标准、《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表1中B等级和晋江深沪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要求后，排入晋江深沪污水处理厂处理。
3.项目应落实废气治理措施，加强职工劳动防护措施并做好生产车间的密闭工作。项目应规范设置排气筒，项目燃气熔化炉应配套低氮燃烧器，燃气废气、熔化烟尘集中收集，并经“袋式除尘器”处理达到《铸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9726-2020）表1排放标准限值后，通过1根30米高排气筒排放；压铸废气收集后经“袋式除尘器+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达到《铸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39726-2020）表1排放标准限值后，通过1根30米高排气筒排放；调漆、喷漆、烘干废气收集后经“水帘柜+干式过滤器+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达到《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二级”和《工业涂装工序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1783-2018）表1“涉涂装工序的其他行业”的排放标准限值后，通过1根30米高排气筒排放；注塑废气收集后经“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达到《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含2024年修改单）表4排放限值要求后，通过1根30米高排气筒排放。

厂界无组织排放颗粒物、非甲烷总烃和二甲苯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和《工业涂装工序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1783-2018）表4的排放限值要求；厂区内非甲烷总烃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度执行《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附录A.1和《工业涂装工序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1783-2018）表3排放限值要求。

4.项目新增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二氧化硫≤0.0084吨/年和氮氧化物≤0.0714吨/年。根据《泉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服务和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泉环保〔2025〕9号），项目二氧化硫新增年排放量小于0.1吨，氮氧化物新增年排放量小于0.01吨，免购买排污权交易指标、提交总量来源说明。
本项目新增VOCs排放量≤1.9928吨/年，实行区域1.2倍削减替代（即2.3914吨/年），排放量倍量削减替代来源于晋江市减排项目。

5.项目应采取有效消声减振措施，厂界噪声排放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的3类标准。

6.项目应设置专门的化学品仓库和危险废物贮存间，生产及原辅材料贮存应符合安全生产和环境风险防范要求，危险废物贮存区应做好防腐防渗并设置围堰。项目应建立健全的环境风险管理机构和规章制度，按规范配置足够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和环境应急物资装备。
三、项目环境防护距离范围为2#厂房外延50米范围内区域，在该环境防护距离内不得设置居民区、学校、医院等环境保护目标，你公司应配合晋江市自然资源局、龙湖镇人民政府等部门做好防护距离范围内的管理和防范工作。

四、项目应严格按照本环评内容建设经营，生产工艺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生产过程应使用清洁能源，不得擅设燃煤、油锅炉。项目应严格控制原材料来源，不得使用未经产品质量合格检测的原生金属和来源不明的再生金属。若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你公司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五、项目应严格落实本环评中提出的各项环保对策措施和我局批复的要求，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切实投入资金，做好各项污染防治工作，污染物达标排放。污染防治措施未落实到位之前不得投入生产。项目竣工后，你公司应当按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

六、本项目环评经批准并投入运营后，你公司原已批复的《泉州市晟达鑫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年产6000吨锌合金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泉晋环评〔2025〕表114号）一同作为你公司运营和管理的依据。

七、如今后规划要求该项目搬迁，应服从规划要求，及时迁往适合的功能区内建设经营。

请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龙湖中队加强项目的环境保护措施、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的落实情况及日常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
泉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6年2月12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泉州市生态环境局，晋江市发改局、自然资源局，龙湖镇人民政府，本局各相关股室、执法大队、监测站、龙湖中队，泉州市海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局                   2026年2月12日印发
项目四：
泉晋环评〔2026〕表23号

泉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泉州市兴煜达金属

科技有限公司年产6000吨锌合金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泉州市兴煜达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由泉州市海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泉州市兴煜达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年产6000吨锌合金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根据本环评内容和结论、晋江市发展和改革局（闽发改备[2025]C052342号）意见，在你公司严格执行国家、省有关环保法律、法规和标准，落实报告表及批复提出的各项环保对策措施，切实有效做好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工作的前提条件下，从环境保护角度，原则同意项目按照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以及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进行建设。

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晋江市龙湖镇锡坑村北区136号，租用晋江清健祥威五金制品有限公司闲置厂房（闽（2024）晋江市不动产权第0028505号）。项目建设内容为2台燃气熔化炉（60万千卡/小时，单台最大容量5吨）、1台燃气保温炉（60万千卡/小时，单台最大容量25吨）、1条15米长铸锭线和1台冷却塔等。项目总体布置、辅助工程、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及风险防控措施等以报告表核定为准。经批复后的报告表作为你公司本项目建设和日常环保管理工作的依据。
二、项目建设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固体废物和生活垃圾应分类收集，充分综合利用，及时妥善处置，不得任意排放。危险废物应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要求分类收集、贮存，并依法按相关要求转运及处置。一般固废贮存应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要求。

2.项目须做好雨污分流工作，冷却水循环使用，不外排。生活废水处理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的三级标准、《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表1中B等级和晋江深沪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要求后，排入晋江深沪污水处理厂处理。
3.项目应落实废气治理措施，加强职工劳动防护措施并做好生产车间的密闭工作。项目应规范设置排气筒，项目燃气熔化炉和保温炉应配套低氮燃烧器，燃气废气和工艺烟尘集中收集，并经“袋式除尘器”处理，通过1根15米高排气筒排放。项目产生的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排放限值。

4.项目新增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二氧化硫≤0.0081吨/年和氮氧化物≤0.3204吨/年。根据《泉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服务和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泉环保〔2025〕9号），项目二氧化硫新增年排放量小于0.1吨，免购买排污权交易指标、提交总量来源说明。

项目属于有色金属合金制造（C3240），不位于省级工业园区，不位于城市建成区，不属于实行总量倍量调剂的重点排污行业，不处于重点流域上游；根据总量指标倍量交易的相关规定，项目新增的氮氧化物总量指标均按1.2倍交易，即需申购的主要污染物排污权指标为氮氧化物0.3845吨/年。项目须在投入生产前通过排污权交易获得新增排放指标，你公司可凭本批复向排污权交易机构申购项目所需排污权指标，如符合《泉州市排污权储备和出让管理规定》条件，可向泉州市排污权储备和技术中心申请协议出让政府储备排污权。

5.项目应采取有效消声减振措施，厂界噪声排放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的3类标准。

6.项目应设置专门的危险废物贮存间，生产及原辅材料贮存应符合安全生产和环境风险防范要求，危险废物贮存区应做好防腐防渗并设置围堰。项目应建立健全的环境风险管理机构和规章制度，按规范配置足够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和环境应急物资装备。
三、项目环境防护距离范围为2#厂房外延50米范围内区域，在该环境防护距离内不得设置居民区、学校、医院等环境保护目标，你公司应配合晋江市自然资源局、龙湖镇人民政府等部门做好防护距离范围内的管理和防范工作。

四、项目应严格按照本环评内容建设经营，生产工艺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生产过程应使用清洁能源，不得擅设燃煤、油锅炉。项目应严格控制原材料来源，不得使用未经产品质量合格检测的原生金属和来源不明的再生金属。若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你公司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五、项目应严格落实本环评中提出的各项环保对策措施和我局批复的要求，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切实投入资金，做好各项污染防治工作，污染物达标排放。污染防治措施未落实到位之前不得投入生产。项目竣工后，你公司应当按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

六、如今后规划要求该项目搬迁，应服从规划要求，及时迁往适合的功能区内建设经营。

请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龙湖中队加强项目的环境保护措施、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的落实情况及日常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
泉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6年2月12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泉州市生态环境局，晋江市发改局、自然资源局，龙湖镇人民政府，本局各相关股室、执法大队、监测站、龙湖中队，泉州市海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局                   2026年2月12日印发
项目五：
泉晋环评〔2026〕表24号

泉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晋江皓格鞋材有限公司EVA二次鞋底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晋江皓格鞋材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由泉州市华清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编制的《晋江皓格鞋材有限公司EVA二次鞋底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根据本环评内容和结论、晋江市发展和改革局（闽发改备[2025]C052620号）意见，在你公司严格执行国家、省有关环保法律、法规和标准，落实报告表及批复提出的各项环保对策措施，切实有效做好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工作的前提条件下，从环境保护角度，原则同意项目按照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以及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进行建设。

项目建设地点位于福建省晋江市陈埭镇南下美村侨声路99号，租赁福建省团缘工贸有限公司闲置厂房（闽（2023）晋江市不动产权第0037214号）。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一次小发泡机2组、二次成型机7组、空压机1台、修边机4台、打磨机8台，模温机2台等，主体工程、辅助工程、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及风险防控措施等以报告表核定为准。经批复后的报告表可作为你公司日常环境保护与管理工作的依据。

二、项目建设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项目应做好雨污分流工作，外排生活污水依托出租方配套化粪池处理后，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三级标准、《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表1中B等级标准及晋江市南港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要求后，排入晋江市南港污水处理厂处理。
2.落实废气治理措施，加强职工劳动防护措施并做好车间的密闭工作。排气筒应规范设置，同时应满足相应的排放速率要求和监测采样条件。项目发泡成型、油压成型工序产生废气经1套“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通过1根15米高排气筒排放，其中非甲烷总烃执行《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含2024年修改单）表4排放限值，臭气浓度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2排放限值；天然气燃烧废气经收集处理通过1根15米高排气筒排放，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

1996）表2排放限值。

厂界无组织排放非甲烷总烃、臭气浓度执行《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表9、《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1排放限值要求；厂区内非甲烷总烃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度执行《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附录A表A.1排放限值要求。

3.应采取有效消声减振措施，项目厂界噪声排放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的2类标准。

4.固体废物和生活垃圾应分类收集，充分综合利用，及时妥善处置，不得随意排放。危险废物应分类收集、贮存并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要求，并依法按相关要求转运及处置。一般固废贮存应符合《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要求。

5.项目环境防护距离为生产车间外延100米范围内区域，在该环境防护距离内不得设置居民区、学校、医院等环境保护目标，你公司应配合晋江市自然资源局、陈埭镇人民政府等部门做好防护距离范围内的管理和防范工作。

三、本项目新增VOCs排放量≤0.2842t/a，实行区域1.2倍削减替代（即0.3410t/a），排放量倍量削减替代来源于晋江市减排项目。

四、应严格按本环评内容建设经营，生产工艺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生产过程中应使用清洁能源，不得擅设燃煤、油锅炉。若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你公司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五、应严格落实本环评中提出的各项环保对策措施和我局批复的要求，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做好各项污染防治工作，确保各类污染物达标排放。

项目竣工后，你公司应当按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验收过程中，应当如实查验、监测、记载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和调试情况，不得弄虚作假，并依法向社会公开验收报告。

六、如今后规划要求该项目搬迁，应服从规划要求，及时迁往适合的功能区内建设经营。

请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陈埭中队加强项目的环境保护措施、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的落实情况及日常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

泉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6年2月13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泉州市生态环境局，晋江市发改局、自然资源局，陈埭镇人民政府，本局各相关股室、执法大队、监测站、陈埭中队，泉州市华清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局                   2026年2月13日印发

项目六：
泉晋环评〔2026〕表25号

泉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晋江荣彩蓝鞋材

有限公司鞋底喷涂、鞋材配件生产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晋江荣彩蓝鞋材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由泉州红树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晋江荣彩蓝鞋材有限公司鞋底喷涂、鞋材配件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根据本环评内容和结论、晋江市发展和改革局（闽发改备[2025]C052773号）意见，在你公司严格执行国家、省有关环保法律、法规和标准，落实报告表及批复提出的各项环保对策措施，切实有效做好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工作的前提条件下，从环境保护角度，原则同意项目按照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以及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进行建设。

项目建设地点位于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晋新中路616号11栋6楼，租赁三斯达（福建）塑胶有限公司闲置厂房（晋国用（2014）第01697号）。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喷涂流水线9条、补墨流水线2条、小喷涂柜16个、空压机2台、注塑机19台、冷却塔1台、破碎机2台、混料机2台等，主体工程、辅助工程、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及风险防控措施等以报告表核定为准。经批复后的报告表可作为你公司日常环境保护与管理工作的依据。

二、项目建设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项目须做好雨污分流工作，冷却水循环使用，不外排。外排生活污水依托出租方配套化粪池处理后，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三级标准、《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表1中B等级标准及晋江市南港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要求后，排入晋江市南港污水处理厂处理。

2.落实废气治理措施，加强职工劳动防护措施并做好车间的密闭工作。排气筒应规范设置，同时应满足相应的排放速率要求和监测采样条件。项目破碎粉尘经移动式袋式除尘器处理后无组织排放；调墨、喷枪清洗、喷涂、烘干、晾干和补墨工序产生废气，经1套“气旋塔+干式过滤+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通过1根25米高排气筒排放，其中颗粒物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二级”排放标准限值，乙酸乙酯与乙酸丁酯合计、非甲烷总烃等2个指标执行《工业涂装工序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35/1783-2018）表1中“涉涂装工序的其它行业”排放限值；注塑成型废气经1套“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通过1根25米高排气筒排放，非甲烷总烃执行《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含2024年修改单）表4排放限值，臭气浓度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2排放限值。
厂界无组织排放颗粒物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排放限值，非甲烷总烃、乙酸乙酯执行《工业涂装工序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35/1783-2018）表4排放限值，臭气浓度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1中“二级新扩改建”排放限值要求；厂区内非甲烷总烃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执行《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附录A表A.1和《工业涂装工序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35/1783-2018）表3排放限值要求。

3.应采取有效消声减振措施，项目厂界噪声排放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的3类标准。

4.固体废物和生活垃圾应分类收集，充分综合利用，及时妥善处置，不得随意排放。危险废物应分类收集、贮存并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要求，并依法按相关要求转运及处置。一般固废贮存应符合《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要求。

5.项目环境防护距离为生产车间外延50米范围内区域，在该环境防护距离内不得设置居民区、学校、医院等环境保护目标，你公司应配合晋江市自然资源局、陈埭镇人民政府等部门做好防护距离范围内的管理和防范工作。

三、本项目新增VOCs排放量≤0.8736t/a，实行区域1.2倍削减替代（即1.0483t/a），排放量倍量削减替代来源于晋江市减排项目。

四、应严格按本环评内容建设经营，生产工艺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生产过程中应使用清洁能源，不得擅设燃煤、油锅炉。若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你公司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五、应严格落实本环评中提出的各项环保对策措施和我局批复的要求，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做好各项污染防治工作，确保各类污染物达标排放。

项目竣工后，你公司应当按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验收过程中，应当如实查验、监测、记载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和调试情况，不得弄虚作假，并依法向社会公开验收报告。

六、如今后规划要求该项目搬迁，应服从规划要求，及时迁往适合的功能区内建设经营。

请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陈埭中队加强项目的环境保护措施、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的落实情况及日常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

泉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6年2月13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泉州市生态环境局，晋江市发改局、自然资源局、陈埭镇人民政府，本局各相关股室、执法大队、监测站、陈埭中队，泉州红树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局                   2026年2月13日印发

项目七：
泉晋环评〔2026〕表26号

泉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安踏体育用品集团

有限公司年产运动鞋450万双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安踏体育用品集团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由睿柯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编制的《安踏体育用品集团有限公司年产运动鞋450万双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根据本环评内容和结论、晋江市发展和改革局（闽发改外备[2025]C050036号）意见，在你公司严格执行国家、省有关环保法律、法规和标准，落实报告表及批复提出的各项环保对策措施，切实有效做好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工作的前提条件下，从环境保护角度，原则同意项目按照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以及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进行建设。

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晋江市经济开发区五里园新雅路6号，租赁将猛（福建）实业有限公司闲置厂房（晋房权证晋江字第201303697号）。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含成型流水线7条、针车线27条、印花线（37米）15条、印花线（12米）1条、自动高频机34台、单边自动高频机7台、电脑针车72台等）、主体工程、辅助工程、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及风险防控措施等以报告表核定为准，经批复后的报告表可作为你公司日常环境保护与管理工作的依据。

二、项目建设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做好雨污分流相关工作，项目冷却水循环使用，不外排。外排生活污水须经化粪池预处理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三级标准、《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表1中B等级标准及区域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要求后，排入区域污水处理厂处理。

2.落实废气治理措施，加强职工劳动防护措施并做好车间的密闭工作。排气筒应规范设置，同时应满足相应的排放速率要求和监测采样条件。项目制鞋工序（照射、烘干、调胶、贴合成型）产生的有机废气（非甲烷总烃）集中收集，经1套“活性炭吸附／脱附+CO催化燃烧设施”处理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二级”排放限值后，通过1根32米高排气筒排放；丝印工序（丝印、烘干）产生的有机废气（非甲烷总烃）集中收集，经1套“活性炭吸附／脱附+CO催化燃烧设施”处理至《印刷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35/1784-2018）表1排放限值后，通过1根32米高排气筒排放；制鞋工序产生的粉尘（颗粒物）集中收集，经1套袋式除尘器处理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二级标准后，通过1根32米高排气筒排放。

厂界非甲烷总烃无组织排放执行《印刷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35/1784-2018）表3企业边界监控点浓度限值；厂界颗粒物无组织排放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表2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厂界臭气浓度无组织排放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1厂界二级标准限值；厂区内非甲烷总烃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度执行《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附录A表A.1和《印刷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35/1784-2018）表2排放限值要求。
3.应采取有效消声减振措施，项目厂界噪声排放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的3类标准，即：昼间≤65dB（A）。

4.固体废物和生活垃圾应分类收集，充分综合利用，及时妥善处置，不得随意排放。废原料空桶等危险废物应分类收集、贮存并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要求，并依法按相关要求转运及处置。一般固废贮存应符合《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要求。

5.应设置专门的化学品仓库和危废贮存间，生产及原辅材料贮存应符合安全生产和环境风险防范要求，化学品及危险废物贮存区应做好防腐防渗并设置围堰。项目应建立健全的环境风险管理机构和规章制度，按规范配置足够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和环境应急物质装备。

6.项目环境防护距离为3#车间西半部外延200m范围内区域，在该环境防护距离内不得设置居民区、学校、医院等环境保护目标，你公司应配合晋江市自然资源局、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等部门做好防护距离范围内的管理和防范工作。

三、本项目新增VOCs排放量为34.3763t/a，实行区域1.2倍削减替代（即40.2516t/a），排放量倍量削减替代来源于晋江市减排项目。

四、应严格按本环评内容建设经营，生产工艺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生产过程中应使用清洁能源，不得擅设燃煤、燃油锅炉。若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你公司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五、应严格落实本环评中提出的各项环保对策措施和我局批复的要求，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做好各项污染防治工作，确保各类污染物达标排放。

项目竣工后，你公司应当按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验收过程中，应当如实查验、监测、记载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和调试情况，不得弄虚作假，并依法向社会公开验收报告。

六、如今后规划要求该项目搬迁，应服从规划要求，及时迁往适合的功能区内建设经营。

请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直属二中队加强项目的环境保护措施、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的落实情况及日常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
泉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6年2月14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泉州市生态环境局，晋江市发改局、自然资源局、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本局各相关股室、执法大队、监测站、直属二中队，睿柯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局                   2026年2月14日印发
项目八：
泉晋环评〔2026〕表27号

泉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泉州晋勋五金有限公司五金配件600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泉州晋勋五金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由厦门市卓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泉州晋勋五金有限公司五金配件600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根据本环评内容和结论、晋江市发展和改革局（闽发改备[2025]C052981号）意见，在你公司严格执行国家、省有关环保法律、法规和标准，落实报告表及批复提出的各项环保对策措施，切实有效做好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工作的前提条件下，从环境保护角度，原则同意项目按照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以及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进行建设。

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晋江市东石镇金瓯村北区130-3号，租用雨中鸟（福建）户外用品有限公司闲置厂房（晋国用（2012）第01558号）。项目建设内容（包含成型机30台、螺杆空压机2台和混料机2台等）、总体布置、辅助工程、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及风险防控措施等以报告表核定为准。经批复后的报告表作为你公司本项目建设和日常环保管理工作的依据。
二、项目建设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固体废物和生活垃圾应分类收集，充分综合利用，及时妥善处置，不得任意排放。废润滑油和润滑油原料空桶应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要求分类收集、贮存，并依法按相关要求转运及处置。一般固废贮存应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要求。

2.项目须做好雨污分流工作，生活废水处理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的三级标准、《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表1中B等级和区域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要求后，排入区域污水处理厂处理。

3.项目应落实废气治理措施，加强职工劳动防护措施并做好生产车间的密闭工作。项目应规范设置排气筒，投料混料、压制成型废气收集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根15米高排气筒排放。项目产生的颗粒物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二级”排放限值。

4.项目应采取有效消声减振措施，厂界噪声排放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的2类标准。
5.项目应设置专门的化学品仓库和危险废物贮存间，生产及原辅材料贮存应符合安全生产和环境风险防范要求，危险废物贮存区应做好防腐防渗并设置围堰。项目应建立健全的环境风险管理机构和规章制度，按规范配置足够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和环境应急物资装备。
三、项目环境防护距离范围为生产场所边界外延50米范围内区域，在该环境防护距离内不得设置居民区、学校、医院等环境保护目标，你公司应配合晋江市自然资源局、东石镇人民政府等部门做好防护距离范围内的管理和防范工作。
四、项目应严格按照本环评内容建设经营，生产工艺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生产过程应使用清洁能源，不得擅设燃煤、油锅炉。若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你公司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五、项目应严格落实本环评中提出的各项环保对策措施和我局批复的要求，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切实投入资金，做好各项污染防治工作，污染物达标排放。污染防治措施未落实到位之前不得投入生产。项目竣工后，你公司应当按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

六、如今后规划要求该项目搬迁，应服从规划要求，及时迁往适合的功能区内建设经营。

请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东石中队加强项目的环境保护措施、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的落实情况及日常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
泉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6年2月14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泉州市生态环境局，晋江市发改局、自然资源局，东石镇人民政府，本局各相关股室、执法大队、监测站、东石中队，厦门市卓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局                   2026年2月14日印发
项目九：
泉晋环评〔2026〕表28号

泉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晋江良兴机械

有限公司年生产铸件8000吨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晋江良兴机械有限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由泉州市海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晋江良兴机械有限公司年生产铸件8000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根据本环评内容和结论、晋江市发展和改革局（闽发改备[2025]C050838号）意见，在你公司严格执行国家、省有关环保法律、法规和标准，落实报告表及批复提出的各项环保对策措施，切实有效做好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工作的前提条件下，从环境保护角度，原则同意项目按照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以及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进行建设。

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晋江市安海镇前埔村（福建省装备制造业（晋江）重点基地安海园）（不动产权证号：闽（2024）晋江市不动产权第0000884号），建设规模为年生产铸件8000吨。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含粘土砂自动生产线、树脂砂生产线、消失模生产线各1条、燃气炉0.5T 1台、电阻炉0.5T 9台、电阻炉0.25T 10台、中频感应电炉1T 1组/套、重力铸造机20台、低压铸造机13台、压铸机17台等），主体工程、辅助工程、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及风险防控措施等以报告表核定为准。经批复后的报告表可作为你公司日常环境保护与管理工作的依据。

二、项目建设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项目应做好雨污分流，冷却水应循环使用，不得外排。外排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外排污水水质须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的三级标准、《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表1中B级标准及区域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要求后排入区域污水处理厂处理。

2.落实废气治理措施，加强职工劳动防护措施并做好车间的密闭工作。排气筒应规范设置，同时应满足相应的排放速率要求和监测采样条件。项目燃气炉应配置低氮燃烧器，焊接烟尘经移动式焊烟净化器收集处理。项目熔化烟尘和燃烧废气（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各经4套“耐高温袋式除尘器”收集处理；1楼车间一、三的造型、浇注废气和砂处理、抛丸、打磨废气（颗粒物）分别经6套袋式除尘器收集处理；1、2楼车间一、二、三的造型、浇注废气和制芯废气（颗粒物、非甲烷总烃）经4套“袋式除尘器+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收集处理；项目废气经收集处理后，分别通过14根26米高排气筒排放。

项目有组织排放废气（非甲烷总烃、颗粒物、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执行《铸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39726-2020）表1排放限值；厂区内非甲烷总烃、颗粒物无组织排放执行《铸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39726-2020）附录A表A.1排放限值要求。

3.项目应采取有效消声减振措施，项目厂界噪声排放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的3类标准，即：昼间≤65dB（A），夜间≤55dB（A）。

4.固体废物和生活垃圾应分类收集，充分综合利用，及时妥善处置，不得随意排放。危险废物等应分类收集、贮存并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要求，并依法按相关要求转运及处置。一般固废贮存应符合《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要求。

5.应设置专门的化学品仓库和危废暂存间，生产及原辅材料贮存应符合安全生产和环境风险防范要求，生产区、化学品及危险废物贮存区应做好防腐防渗并设置围堰。项目应建立健全的环境风险管理机构和规章制度，按规范配置足够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和环境应急物质装备。
6.项目环境防护距离范围为生产厂房外延50米范围内区域，在该环境防护距离内不得设置居民区、学校、医院等环境保护目标，你公司应配合晋江市自然资源局、安海镇人民政府等部门做好防护距离范围内的管理和防范工作。

三、本项目新增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二氧化硫≤0.0018吨/年、氮氧化物≤0.0426吨/年。根据《泉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服务和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泉环保〔2025〕9号），项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新增年排放量小于0.1吨，免购买排污权交易指标、提交总量来源说明。

项目新增VOCs≤0.7073吨/年，实行区域1.2倍削减替代（即0.8488吨/年），排放量倍量削减替代来源于晋江市减排项目。

四、应严格按本环评内容建设经营，生产工艺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生产过程中应使用清洁能源，不得擅设燃煤、燃油锅炉。若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你公司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五、项目应严格执行配套的环保措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切实投入资金，做好各项污染防治工作，确保各类污染物达标排放。
项目竣工后，你公司应当按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验收过程中，应当如实查验、监测、记载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和调试情况，不得弄虚作假，并依法向社会公开验收报告。
六、如今后规划要求该项目搬迁，应服从规划要求，及时迁往适合的功能区内建设经营。
请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安海中队加强项目的环境保护措施、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的落实情况及日常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
泉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6年2月14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泉州市生态环境局，晋江市发改局、自然资源局，安海镇人民政府，本局各相关股室、执法大队、监测站、安海中队，泉州市海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局                   2026年2月14日印发














































































